
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将于明年六月举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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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在昨日（十二月十四日）公告二○二二年粤港澳

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详情。考试订于明年六月十一日在广东省深圳市举

行，符合条件者可于明年一月十日至二十日登录司法部网站报名参加考

试。详情请浏览：  

www.moj.gov.cn/pub/sfbgw/gwxw/xwyw/202112/t20211214_443709.html。  

 

  香港的法律执业者，包括具累计律师执业经历五年以上的年轻律师

和大律师，在通过考试并取得相关律师执业证书后，可以在大湾区内地

九市办理适用内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务，受聘于大湾区内地九市

的内地律师事务所或是港澳与内地合伙联营律师事务所，更可成为大湾

区内地九市的内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。  

 

 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说：「首次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

试在今年顺利落实，实在有赖中央，特别是司法部的大力支持。随着二

○二二年考试详情的公布，律政司将继续积极配合司法部及广东省司法

厅的考试落实工作。」  

 

  郑若骅表示：「通过首次考试的香港法律执业者，下一步将参加由

广东省律师协会安排的集中培训及考核，增强他们处理内地法律实务的

知识。我期待香港法律界人士把握机遇，与内地律师紧密合作，共同为

大湾区内企业提供一站式的跨境、跨法域法律服务，缔造双赢的局

面。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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